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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城市公共事业成本调查与评估

项目比选（第二次）公告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对本市城市公共事业成本调查与评估项目，以比选方式

进行采购。

1.比选内容：

根据“中心”业务需要，开展本市城市公共事业成本调查与评估，主要包括：

（1）城市公共事业成本演进分析报告。通过抽样调查、调研访谈、数据采

集等方式，梳理本市城市公共事业重点领域成本变化的历史情况与发展趋势，并

形成专题分析报告。

（2）城市公共事业成本管控政策评估。采用科学的政策评估方法，对本市

城市公共事业成本管控相关政策开展评估，并形成专题分析报告。

2.服务期限：2025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

3.项目预算：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万元整（￥180,000.00）。

4.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包括：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

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参加此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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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在相关领域具有三年以上经验，近两年开展过针对北京市的相关调查、

数据采集、技术服务等工作，并对北京市情较为熟悉和了解。

（4） 熟悉本项目涉及领域内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规范。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5.比选文件获取方式和时间：以电子邮件方式获取电子比选文件。

电子比选文件领取时间为：2025 年 9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9 日(节假

日除外)，上午 9:00 至 11:00；下午 13:00 至 16:00（北京时间）。

潜在比选供应商要求获取电子比选文件时需提供下列资料：

（1）法定代表人领取的，请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授权代理人领取的，请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近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供应商为被授权人缴纳社保证明

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电子文件获取方式：潜在供应商将接收电子比选文件的电子邮箱地址、上

述资料的彩色扫描件（扫描为一个 PDF 文件）、领取文件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发

至 zhangyq@beic.org.cn。上述资料备齐有效、经审核无误的，采购人向潜在

供应商接收电子比选文件的电子邮箱发送电子比选文件。上述资料的纸质原件

与响应文件（纸质）一同提交。电子比选文件发放地址：zhangyq@beic.org.cn。

6.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比选时间：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

年 10 月 10 日 14:30（北京时间）。比选时间 2025 年 10 月 11 日 14:30（北京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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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选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比选地点：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5 号院 3号

楼 3305 会议室。

8.比选响应文件的密封和递交：潜在供应商应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对响应文件

密封后提交。比选响应文件可以现场递交或邮寄递交。现场递交的，由供应商法

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于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送达至比选响应文件递交

地点；邮寄递交的，比选响应文件应于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邮寄至比选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并确认采购人已收到。逾期送达或未按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

比选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9.发布公告的媒介：本公告在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网站（网址：

www.beic.org.cn）上发布。

采购人：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5 号院

联系人：张艺秋

联系电话：55591275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

2025 年 9 月 29 日


